申请注意事项

住房建筑面积未达到规定标准上限的事业在编职工（提职人员），可直接下载表格（附件2《提职补贴申请表》），按要求填写并提供相关的申请资料（参照申请表下方备注内容）；

无住房的在编职工(1999年以后参加工作)请前往二号楼221室领取市房改办统一印制的《合肥市职工个人按月住房补贴申请表》，表格填写请参照附件3，并按要求提供以下资料：申请人是已婚的需提供夫妻双方的身份证、户口、结婚证复印件各1份；申请人是未婚的需提供身份证、户口复印件各1份并填写《未婚声明》（附件4，请自行下载打印）。所提供材料需符合如下要求：

身份证复印件，请将夫妻双方的身份证正反面复印在同一面上。

    2、户口复印件，集体户户籍表或户口本首页及个人信息页（按合肥市房改办规定，申请人必须是合肥本地户口，户籍信息“何时由何地迁来本市”一栏里如有异地迁入记录的，需原迁出地的市或县一级房产局下设的房改部门出具在当地有无享受福利性质住房的证明或当地村委会出具有无享受宅基地或宅基地住房的证明并加盖村及上一级乡或镇政府公章；配偶户籍是外地或有异地迁入记录的，也需提供当地有无享受福利房或宅基地的证明。因入学、毕业原因由城市地址迁移的暂无需提供证明）。

3、以上复印件请用A4纸提供。

